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澎湖航空站 馬公航空站 為配合交通部暨所屬

機關組織改造，本計

畫本站名稱變更。

(P1、6、10)

第二章第一節六、(二)6

為災害搶救所需使用之物

品器材，須存放在取用容

易，便於出入之適中地

點，並每個月至少定期檢

查一次及紀錄。

第二章第一節六、(二)6

為災害搶救所需使用之物

品器材，須存放在取用容

易，便於出入之適中地

點。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修正檢查頻率。(P5)

第二章第二節二、
(三)災情分析應用
本站應蒐集防救災有關資
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
統，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
訊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
查閱。

無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新增並酌修文字。(P7)

第二章第二節三、
(五)設施、設備緊急復原
之整備
本站應督導對於較易受損
之交通運輸系統，整備防
止災害發生之預防措施。

無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新增並酌修文字。(P7)

第二章第二節三、
(六)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
訊之整備
本站應強化、維護其資訊
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
備，並建置災情訊息傳遞
機制，以便迅速傳達相關
災害的訊息。

無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新增並酌修文字。(P8)

第三章第二節

一、災害應變小組之開設:
(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之
開設時機、進駐人員與編
組及撤除時機：詳「澎湖
航空站火災緊急應變作業

1、災害應變小組之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
情形之一，經研判有
開設必要者：
1、計有 15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災情嚴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酌修文字。(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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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處理程序」。
(二)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
系之動員
當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
重緊急時，得依據「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法」及「結
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
及召集實施辦法」之有關
規定，協調全民防衛動員
體系，運用編管之人力、
物力能量，配合進行救災
或提供建議。

重，有持續擴大燃
燒，無法有效控制，
亟待救助。
2、火災發生地點在
重要場所（政府辦公
廳舍、航站大廈等）
或重要公共設施，造
成多人傷亡、失蹤，
亟待救助。
3、進駐人員：由相
關組室派員進駐，處
理各項緊急應變事
宜。
（2）成立火災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
1、由航空站主任擔
任召集人，應變小組
下設置通報、滅火、
避難引導、安全防護
及安全救護等 6班及
警戒組之任務編組，
由各組室主管及相關
人員兼任。
2、本小組召集人負
責計畫、指揮及督導
權責，遇有災害或預
警時，應即督飭小組
成員進駐「火災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辦公
室，開始作業。
3、本站火災災害緊
急應變小組成立
後，24小時負責掌
控及指揮可用救災資
源，以配合上級單位
辦理災害搶救應變事
宜。
4、在火災緊急狀況
時，應依「澎湖航空
站火災緊急應變處理
程序」辦理相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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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業，小組成員未經本
小組召集人許可，不
得擅離。
5、本站未編入「火
災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及災害防救任務
臨時編組單位之其餘
人員，依狀況擔任支
援救援任務，俾能發
揮最大救援效能。
（3）職責：
1、火災災害發生
時，就災害採取迅速
且適當之應變，綜合
調整其業務範圍所轄
地區之防災計畫，並
指示所屬單位作必要
之處置。
2、本站發生火災事
故時，應受民航局之
督導指揮。
3、災情之蒐集、通
報，災害搶救處理情
形之各類資料彙整，
及各類資料之總統
計。
（4）設置地點：原
則設置於航廈會議
室，另視實際發生狀
況擇定適當位置。

本小組應設置電腦、傳真
機、印表機、聯絡電話、
照明設備、各種記錄簿及
其他必要用品。

第三章第三節一、

(一)搜救
本站應辦理機場內火災受
困民眾之搜救，遇能力不
足或有必要時，依據「支
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向地區消防機關提出救援

第三章第三節一、

(一)搜救
本站應辦理機場內火災受
困民眾之搜救，遇能力不
足或有必要時，依據「支
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向內政部提出申請或向地

刪除「向內政部提出申

請或」字樣，以符合對

應層級。(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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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業務計畫內容 修正內容說明與頁次
申請。 區消防機關提出救援申

請。

第四章

二、應建立多重管道之宣

導與輔導，以確立復建政

策之推展與落實；必要時

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無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新增條例事項。(P13)

第四章

七、實施災區環境及地下

水井消毒（無設置醫療單

位應協調附近醫院或當地

衛生機關辦理）。

無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新增事項。(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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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應辦理機場內火災受困民眾之搜救，遇能力不足或有必要時，依據「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向內政部提出申請或向地區消防機關提出救援申請。
	無
	無

